
囊谦县发展改革和商务局责任清单

一、行政权力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

1、烟花爆竹零经营（零售）许可证

项目类型：行政审批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理地点：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法定期限： 7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符合 条件

县安监局审查无误：颁发《青海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

报州安监局备案审批

申请

申请人提供相应材料

县安监局会同公安、囊场监管部门对场地、材料目录、

格式进行初审并组卷，并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相符

申办条件和应提交的材

料：1.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申请表；2.取得《青海

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依法经营的承诺书；3.
申请人的《营业执照》、

身份证等复印件；4.经营

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生产安全专业技术

人员和危险岗位作业人

员专业培训合格证书复

印件；5.安全管理制度和

岗位操作规程。上述提交

复印件的材料，应携带其

原件供核对。



2、非煤矿企业“三同时”审查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理地点：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法定期限：7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0976-882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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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的备案、审核、审查和竣工验收（初审）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理地点：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法定期限：7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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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三类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理地点：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法定期限：7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二)行政处罚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备案时，

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

种、产量、销售量等情况的备案

申请书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4、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

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危险化

学品登记证（复印件），免于提

交本条第 4 项所要求的文件资

料。

注：以上资料均一式两份

申请人提交材料

对申请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审核

申请资料不

齐全或不符

合规定要求，

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

内容。

颁发第三类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

经营备案

合格



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 0976-8827958

检查发现企业存在事故隐

患等行为

如存在违规行为需进行罚款、责令停产整顿、
暂扣、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下达《国家安全生产监察现场笔录》

立 案

如存在违规行为不需
进行罚款、责令停产整
顿、暂扣、吊销安全生
产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进入行政处罚一般程
序

简易程序

进行调查取证

依法提出处理意见

3日内告知将处理意见

被处罚单位（人）

被处罚单位（人）可以
提出申诉、行政复议或
行政诉讼

下达《国家安全生产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意

不同意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检查发现企业存在事故隐

患等行为

如存在违规行为不需进行

罚款、责令停产整顿、暂

扣、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等行政处罚

下达《国家安全监察现场

笔录》

下达《国家安全监察现场处理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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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强制通用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强制 承办机构：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发现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

向囊安监局主要负责人报批

至少 2 名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

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及依法享

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当事

人的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

到场，由行政执法人员和执法

人员在有关执法文书上签名或

盖章

当场制作笔录、采集证据，当场送达《强制措施决定书》和清单

30 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囊安监局负责人批准，可以
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

没收非法财物 依法销毁 依法解除查封、扣押



（四）行政检查

项目类型：行政检察 承办机构：囊谦县经济商务局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五）其他行政权力

备案、初审通用通用流程图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承办部门：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办理地点：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27958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27958

工作人员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3个工作日


